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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吳耘彤
電話：08-7320415分機3654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a00246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9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09594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933915_11309594200_1_4933915_11309594200_1.rtf)

主旨：檢送「2030雙語政策（111年至113年）─提升本國籍領域

/科目教師雙語教學能力─113年本國籍領域/科目教師海

外短期進修」隨班導師遴選簡章1份，請依說明事項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下稱國教署）113年3月4日

臺教國署國字第1135500365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使我國雙語教育能符國際化社會需求，透過選送國教署

補助辦理部分領域課程雙語教學計畫及縣市自辦雙語課程

之國中小教師暑期赴海外短期進修，以利其精進雙語教學

知能；為提供前揭進修教師，於海外短期進修期間課程諮

詢及生活適應輔導，爰訂定旨案遴選簡章，公開遴選具教

學與服務熱忱且具良好語言溝通能力之隨班導師陪同隨

行，以提高教師進修效能。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網路報名。

(二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3年3月20日(星期三)下午5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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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。

(三)工作日期、地點及名額：

１、113年7月8日至7月26日：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(1名)；

澳洲昆士蘭學院(1名)、葛瑞菲斯大學(1名)、皇家墨

爾本理工大學(1名)；美國西華盛頓大學(1名)。

２、113年7月15日至8月2日：澳洲阿得雷德大學(1名)；紐

西蘭奧克蘭科技大學(1名)；美國西華盛頓大學(1

名)。

３、113年7月22日至8月9日：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(1名)；

澳洲阿德雷德大學(2名)、葛瑞菲斯大學(1名)、皇家

墨爾本理工大學(1名)、麥覺理大學(1名)；；紐西蘭

奧克蘭科技大學(1名)；美國西華盛頓大學(1名)。

(四)錄取通知：正取及備取名單將於113年4月12日(星期五)

後，由國教署委辦計畫團隊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)以電郵

(Email)方式通知錄取教師，並將另案函知錄取教師服務

學校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教育局(處)。

(五)其餘遴選報名資格及方式、工作內容、錄取通知及錄取

教師權利與義務等，請詳閱旨揭遴選簡章。

三、請學校鼓勵符合報名資格之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；另錄取教

師海外服務期間，請貴校核予參與教師公假登記，倘有課

務得派代。

四、倘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劉妍慧小姐(電

話：02-8978-4145，電子信箱：yenhui2230@gmail.

com)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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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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